 
《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的背景和依据
1. 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，推进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执法依据合法、合理、有效的问题。根据《福建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（福建省政府令第219号）、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规〔2022〕3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我局开展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
2.制定依据
（1）《福建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（福建省政府令第219号）。
（2）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规〔2022〕3号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本文件的主要内容是2025年度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，包括：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1件、已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4件。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我局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。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